
汕头市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专项基金管

理工作，规范专项基金有关行为，维护捐赠人、受助人和基金会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会章程，结合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基金会专项基金是指捐赠单位或捐赠人以支持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事业发展为目

的，在基金会的基本账户下，设立专项基金科目，按照捐赠方的意愿，专款专用，并遵守本制度管

理的专项资金。基金会下设的专项基金接受基金会的统一管理，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第三条 根据捐赠情况的不同，本基金会专项基金分为独立基金和公共基金两种形式： 

独立基金是指由独立捐赠者一次或多次捐赠、有限定性捐赠方向和使用范围的专项基金。公共

基金是指由众多捐赠者零散捐赠、积少成多而构成的基金。 

 

第二章 专项基金的设立 

第四条 专项基金的设立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二）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 

（三）符合捐赠人意愿 

（四）专款专用 

第五条  凡国内外热爱教育事业的机构、企业和个人皆可在基金会设立专项基金。设立专项基金

需提供下列材料： 

（一）拟设立专项基金方案。 

（二）拟设立专项基金发起人法人营业执照，发起人是自然人的，应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复印

件。 



第六条  基金会收到上述材料后，应由项目管理部递交秘书处审议，并报理事长审批。 

第七条  材料审批通过后，基金会应与捐赠人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协议书应包括

以下主要内容： 

（一）捐赠人享有该基金冠名权，明确该基金的数额、名称和设立时限 

（二）捐赠人的捐赠意向及管理、使用要求 

（三）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的构成 

（四）其他需要约定的事项 

第八条 专项基金捐赠到帐后，基金会履行以下义务： 

（一）向所有捐赠人开具可按规定享受免税政策的捐赠收据，颁发捐赠证书 

（二）资金使用和监督充分尊重捐赠人的意愿和合理要求 

（三）成立相应的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 

（四）按照捐赠协议及管理办法规定的业务范围使用专项基金 

第九条 学校的专项基金募集捐赠由基金会牵头，组织学校有关部门、学院或个人与捐赠方进行

洽谈。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后，拟定捐赠协议草案，由秘书处予以审核。各单位在办理捐赠过程中，

应向基金会报备，相关手续齐全后，由基金会代表学校签署捐赠协议。 

 

第三章 专项基金的管理 

第十条 专项基金主要用于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校园文化的建设以及办学条件的改善和

提高，促进学校事业的建设和发展，不得用于人员的福利发放。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按照有关

捐赠协议和基金的章程或管理办法，本着“公开透明、平等竞争、择优奖励、择需资助”的原则使

用，使捐赠资金发挥最大效能。 

第十一条 专项基金统一设立在基金会帐户下，使用基金会捐赠帐户，遵守基金会章程，执行国

家有关财务制度规定，并接受汕头市教育局、民政局的年度检查和审计。基金会秘书处负责对专项

基金的监督、审核。 



第十二条 专项基金应设“XX 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或委托秘书处进行管理，管委会原则上由

5-7 人组成，由基金会与捐赠者协商指派人员出任。管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 保证专项基金的使用及所资助的项目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基金会的章程及专项基金的宗

旨； 

（二） 确定资助计划和资金使用方向，审定资助对象； 

（三） 加强与捐赠人的联系，主动接受捐赠人监督，强化感恩反馈，着力提高项目效益。 

（四） 定期向秘书处、理事会报告年度工作计划和业务活动计划进展情况以及财务计划执行情

况，接受秘书处、理事会和监事会的监督和检查。 

（五） 项目完成后，应向基金会提交项目执行和资金使用情况的总结报告。 

第十三条 专项基金实行项目负责制。由管委会讨论决定专项基金具体项目及项目负责人，并报

基金会项目管理部备案；项目负责人负责专项基金的具体实施工作，并承担直接责任；管委会负责

审核及监督专项基金的具体实施工作，并承担领导责任。 

第十四条 基金会为专项基金分设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并按照相关项目管理规定严格执

行。专项基金使用单位不得私设账户，不得建立小金库，不得侵占、私分、挪用捐赠款。 

第十五条 每年度财务审计时，本基金会负责提醒对专项基金进行单项审计，并公布审计报告。 

 

第四章 专项基金的终止 

第十六条 专项基金区分下列不同情形，以不同方式终止： 

（一）已完成协议中设定工作任务的，自行终止。 

（二）因捐赠目的不能实现的，经与捐赠人协商后终止。 

（三）因捐赠人财务等原因不能继续捐赠的，经与捐赠人协商后终止。 

第十七条 专项基金终止后，秘书处会同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对资金的清算，其清算结果应

向捐赠者、理事会报告。 



第十八条 专项基金终止后，剩余财产由专项基金管理委员会按照捐赠者意愿形成决议，报经理

事长办公会议研究批准后处理；剩余财产无法按照上述方式处理的，由本基金会用于发展与本基金会

相关的公益事业。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与个人未经学校同意，不得擅自以“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或“广东以色列

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名义在社会上募集或接受专项基金捐赠。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部负责解释，自通过之日起执

行。 

 

 


